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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重 庆 市 供 销 合 作 总 社

关于规范新型基层供销合作社注册登记
有关问题的意见
渝工商发〔2013〕3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工商局、供销合作（联合）社、市工商局各直

属分局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《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

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》（渝委发〔2012〕26 号）、

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意见》（渝府

发〔2010〕44 号）要求，加快推动全市基层供销合作社组织体

制改革进程，建设一批实行现代企业制度，产权明晰、管理规范

的新型基层供销合作社，现就规范新型基层供销合作社注册登记

有关问题提出以下意见：

一、新型基层供销合作社的设立登记

新型基层供销合作社应由市、区县供销合作（联合）社或其

社有企业投资，并吸收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他农村合作经济组

织、农民等主体参股设立，组织形式登记为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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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，名称统一规范为“重庆市××区（县）××镇（乡）供销合

作社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”，企业招牌可简化为“重庆市××

区（县）××镇（乡）供销合作社”。

二、现有基层供销合作社的规范登记

对全市基层供销合作社改制后，目前仍正常经营，企业名称

登记为“××供销有限公司”、“××商贸供销公司”、“××股份供销

合作社”等的基层供销合作社，区县供销合作（联合）社和工商

部门应当指导其按照新型基层供销合作社的要求进行规范和登

记。登记方式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“变更”或“注销-新设”的

方式。

三、有遗留问题的基层供销合作社的处理

对未参加年检但尚未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基层供销合作社，因

遗留问题需要继续保留营业执照的，区县供销合作（联合）社和

工商部门应督促指导其办理补检；不需继续保留营业执照的，应

督促其办理注销登记。已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基层供销合作社，应

清理债权债务，办理注销手续。注销后的基层供销合作社资产按

照相应规定进行处理。

各级工商部门和供销合作（联合）社要积极发挥职能，加强

沟通协调，共同推动新型基层供销合作社的建设工作。各区县工

商部门要加强服务和指导，引导基层供销合作社进行规范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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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县供销合作（联合）社要做好对基层供销合作社的网点布局

规划和设立组建审查，指导基层供销合作社增强为农服务能力，

督促基层供销合作社规范经营。

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
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

2013 年 1 月 17 日


